
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 
系務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1 年 03 月 13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點 

地  點：生科系 318 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劉英明主任 

出 席 者：全系老師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卉淩 

一、 新聘教師進度報告： 

(一) 甲組新聘案於院教評會評定為「不通過」，目前擬重新公告中(詳案由

五)，起聘期為 113 年 2 月 1 日。 

(二) 丙組新聘案已完成內部審查作業，遴選委員推薦順序一為「蔡濬鈺博

士」推薦二為「劉紋君博士」，兩位經系教評會通過送外審中，待完

成外審程序後由系教評會決定正備取名單送院教評會審查。起聘期為

112 年 8 月 1 日。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葛其梅老師退休後其管理空間歸還後之分配規畫案，提請討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程序於 112 年 01 月 30 日以 email 方式詢問葛其梅老師是否
就其管理空間提出續借用，葛其梅老師回覆無申請之意願，故
預計於 112 年 08 月 31 日前點交後返還系上。 

二、 承上，於 112 年 01 月 31 日以 email 方式公告 714 教師研究室
有意願遷入之教師登記，截至 02 月 06 日無人提出申請。 

三、 本案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空間與設備小組討論，葛其
梅老師退休後返還空間建議如下： 

空間 室別 室名 新管理人建議 

生科大樓 711 葛其梅研究室 系管理 

生科大樓 713 細胞培養室 蔡佩倩老師 



生科大樓 714 葛其梅研究室 新聘教師研究室 

生科大樓 717 暗房 系管理 

應科大樓 1020-3 腦神經手術實驗室(一) 賴財春老師 

應科大樓 1020-4 腦神經手術實驗室(二) 賴財春老師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有關 509 植物培養室擬增加共同管理人，提請討論。 (提案人：顏
宏真老師、黃皓瑄老師) 

說  明： 
一、 因植物生長相關實驗需求，故申請將生科大樓 509 植物培養

室，異動為顏宏真及黃皓瑄老師共同管理方。 
二、 本案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空間與設備組討論通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擬修訂本系『空間使用及管理要點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 依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空間與設備小組會議第五案附代

決議辦理。 
附代決議：再次審視溫室網室及培養室是否有納入本系空間使
用及管理要點，並重新檢討各空間功能性於下次空間設備小組
討論。 

二、 檢附空間使用及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(如附件一)及各空間管理
人一覽表(如附件二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擬修訂本系『場地使用辦法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修訂本辦法第六點新增 207、512 供借用並取消 109、117、704 借
用(因 109、117 已屬院空間，704 屬機房故無法提供借用) (如附件
三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審議本系新聘專任教師「生態學」相關領域專長公告事項，提請討
論。 

說  明：經甲組遴選委員會決議，建議修正公告內容(如附件四)，重點修正
如下： 
一、 專長修正：「群落（群聚或群集）生態學」專長改為「生態



學」相關領域專長。 

二、 流程修正：依據 111-1-2 系務會議通過，113 年 2 月 1 日起聘
之新聘教師流程(如附件五)。 

三、 員額修正：依據教育部函文(臺教高(二)字第 1100155529 號)，
雙語師資員額學校應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聘任，逾時進
用則不予核撥員額。另此員額為本院向本校員額會議申請作為
「EMI 教師」員額，經本院員額會議通過此員額核撥本系使
用。 

四、 本案通過後，送請本院進行審議，待本院同意後本系再進行公
告事宜。礙於此員額由本院與校員額會議申請為 EMI 師資，
依據權責仍請本院與校方完成相關修正，以免造成流程之缺
失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本案預計公告至 5 月 8 日止，礙於本案須再經本院修正
員額專長等，如因公告期太短，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延長公告截止日
期，於公告內容皆不變情況下，為求時效性，同意直接延長公告截
止日期，進行公告事宜。 

案由六：本系審議「申請科技部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」方式，
提請討論。(系發會提案) 

說  明： 
一、 依規定受延攬人之申請延攬類別資格，須經本系相關會議通過

才能提出申請，系所需同意提供受延攬人研究所需相關空間及
設備，並協助相關行政作業。 

二、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發會決議爾後類似提案，若系發
會沒其他議題，則以【系發會通訊審查】方式辦理，案件通過
條件為【過半數委員通過】。 

三、 今年申請科技部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共二件，丘
明智博士(林幸助老師實驗室)及劉家睿博士(李宗翰老師實驗
室)，已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發會通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 

案由一：有關各樓層監視器增設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黃皓瑄老師) 

說  明：因各樓層貨梯前走道未安裝監視器，建請考量安全問題增設監視
器。 

決  議：本案通過同意每年 2 萬元預算，逐層增設監視器。 



案由二：審議本系 112 學年度佔員額兼任教師案，提請討論。(系發會提案) 

說  明： 
一、 本系 0.5 員額每學年可聘任兼任教師授課 9 小時，目前本系

112 學年度佔員額兼任教師授課共 4.5 小時，每學年剩 4.5 小
時未使用，黃文山教授開授兩生爬蟲類學上學期 2 小時，蕭淑
娟副教授合授生物顯微技術(含實習)2.5 小時。徐士蘭兼任教
授及楊宗穎兼任副教授原合授生藥學下學期 3 學分，兩位告知
112 學年度不再續聘 (如附件六) 。 

二、 生藥學 111 學年度共有 116 名學生選修，為維持此課程，建議
新聘兼任教師協助【生藥學】下學期 3 學分之授課。另開班人
數 60 以上每增加 10 人，以增加 0.1 倍鐘點數計算，其不足十
人部份以十人計，但至多以增加 2.4 倍鐘點數為限，為降低鐘
點費成本，生藥學建議二年授課一次或設定最高修課人數為
60 人(限生科系學生)。 

三、 徵求合聘教師意願，建議合聘教師授課之【恐龍的演化與生物
學】(本系費用支應鐘點費)轉為兼任教師授課課程(本系員額支
應鐘點費)。另如合聘教師「單獨授課」有困難，建議可與本
系教師合授。修課人數較少之課程，建議合聘教師二年授課一
次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 散    會： 13 點 30 分。 






